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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山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印发 

《文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

专题询问办法(试行)》的通知 
 

市人民政府、市人民法院、市人民检察院： 

   

制定了《文山市人民代

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专题询问办法(试行)》，报市委同意并经市二

届人大常委会第 26 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。请按照规定开展

相关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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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文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专题询问办法（试

行） 

 

 

 

 

 

文山市人大常委会 

2016 年 8 月 1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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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文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

专题询问办法（试行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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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《文山市

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议决定和审议意见交办督办办法(试

行)》第四条的规定

根据《文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议决定和审议意见交

办督办办法(试行)》第五条的规定，

对市人大常委会有关专题询问的决议、决定执行不力，对

审议意见办理不力，不按时报送办理情况的报告，敷衍塞责、

应付了事，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，市人大常委会可以按照《文

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议决定和审议意见交办督办办

法(试行)》第七条的规定依法实施监督。 

（一）经主任会议同意，市人大代表、

有关人员，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、市人民法院、市人民

检察院相关人员，群众代表可以列席专题询问会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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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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